
安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

安人社监察罚决字 [2020]第 004号

当事人:安阳交换空间装饰有限公司
地址 :安阳高新区文昌大道与平原路交叉口向东 100米

、

法定代表人: 黄霄 职务:董事长
⒛⒛ 年 6月 11日 ,乔璐璐等 3人投诉安阳交换空间装饰有限公司

拖欠其工资,⒛⒛年 6月 17日 ,经批准对该单位进行立案调查,⒛⒛

年 6月 30日对该单位依法下达 《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》 (安

人社监询字 [2uo]第 028号 ),要求该单位报送劳动用工资料。但该单

位未按我局下达的 《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》 (安人社监询字

[2020]第 028号 )中的要求报送劳动用工资料,此行为构成了《劳动保

障监察条例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 (二 )项规定的 “不按照劳动保障行

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
”
的行为,属违法行为。⒛⒛ 年 8月 4日

我局对该单位下达 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》 (安人社监令字

[2∞ 0]第 016号 ),指令该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 《劳动保障监察调

查询问通知书》 (安人社监询字 [2020]第 ∞8号 )中的要求报送劳动用

工资料并书面报告整改情况。该单位逾期未按我局 《劳动保障监察限

期整改指令书》 (安人社监令字 [2020]第 016号 )的要求完成改正和报

送整改报告,此行为构成了 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
(三 )项 :“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, 或者拒不履行劳

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 :” 的行为,已构成违法。

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

证据,参照 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实施行政处罚裁量标准》

有关规定,我局对你单位的违法行为认定为轻微等次。

根据 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 (三 )项 :“有下列行

为之一的,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:对有第 (一)项、第 (二 )项



或者第 (三)项规定的行为的,处 ⒛OO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;(三 )

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, 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

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:” 和 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实施行

政处罚裁量标准》有关规定,我局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:

1、 罚款叁仟元 (3000元 )的行政处罚(适用轻微等次)。

你单位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将罚款缴至安

阳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(中国建设银行安阳永明支行账号 :

41OO15∝210050⒛ 74∝ )并到安阳市财政局支付中心一楼非税窗

口开发票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,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 30/o加处罚款。

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,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

六十日内向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或安阳市人民政府申

请行政复议,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安

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起诉1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行政处罚决定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,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

定的,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
